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5环罚〔2025〕42号

当事人：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MA1WMGR038

法定代表人：顾益祥
住所：启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路80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根据走航高值交办，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6日依法对你单位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时，你单位车间工人进行钢构件喷漆作业，车间大门敞开未密闭，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光氧催化+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未开启，风机已损坏，活性炭箱体有破损，执法人员现场使用便携式PID测试仪于车间内及车间大门口均检测出数值。经调查，你单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油漆、固化剂及稀释剂均属于溶剂型涂料，生产过程中产生有机废气。同时检查发现你单位危废仓库危废贮存设施标志、分区标志未更新至最新版本，仓库内的废油漆桶未张贴危险废物标签。经查实,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及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6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  

证据二、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1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三、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6日、8月21日拍摄的取证照片、执法视频一组。      

证据四、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证据五、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提供的法定代表人顾益祥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证据六、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会计叶海威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一组。

证据七、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钢结构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八、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钢结构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复印件一份。

证据九、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钢结构加工项目项目竣工环保企业自主验收意见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回执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一、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环保行政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一份。

证据十二、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三、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钢结构加工合同书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四、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漆渣、废油漆桶）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五、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6日调取的走航高值点位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六、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1日调取的启东市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布局图（调整后）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七、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1日提供的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八、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6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

证据十九、执法人员于2025年8月26日拍摄的取证照片、执法视频一组。 

证据二十、南通鑫歆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提供的机械设备维修申请单复印件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废活性炭）复印件一组。

证据一、二、三证明：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及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环境违法事实。

证据四、五、六证明：当事人主体、经营范围及接受调查人的身份。

证据七、八、九、十证明：你单位生产项目环保手续办理情况。

证据十一证明：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证据十二、十三、十四证明：你单位项目生产情况及危废处置情况。

证据十五证明：案件来源。

证据十六证明：你单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

证据十七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证据十八、十九、二十证明：你单位采取措施积极整改。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于2025年9月18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5环罚告〔2025〕37号）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你单位于2025年9月18日收到前述《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规定的时间内，你单位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

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你单位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适用《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6-3的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裁量标准：空间、设备未密闭，已安装但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16%；挥发性逸散范围厂区内6%；挥发性有机物年排放量1吨以上不足10吨4%；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1次0%；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0%；积极采取整改措施减5%，计算得出罚款金额为伍万柒仟捌佰元整。

你单位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及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

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你单位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适用《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19通用裁量表：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小0%；违法行为持续时间12个月以上26%；违法行为发生地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0%；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1次0%；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0%；企业积极整改减5%，计算得出罚款金额贰拾捌万玖仟元整。

鉴于你单位积极采取措施完成整改，危废仓库贮存设施标签已更新样式，废油漆桶的危险废物标签已张贴。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及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环境违法行为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符合《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沪环规[2023]5号）中的“第二类第（十八）种情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包装物或者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经集体审议，认为你单位危险废物的包装物及贮存危险废物的场所未按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这一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未造成明显危害后果，根据上述规定，我局决定对该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单位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你单位须严格落实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按照规范设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识别及危险废物标签。

2、你单位须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加强员工培训与管理工作，做好危险废物收集贮存的日常管理。

你单位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且未按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我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伍万柒仟捌佰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市级财政账户；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法规宣教科备案，领取收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账号：3206267001201000000869

开户行：启东农商银行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本决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0月17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四十五条 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一）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七条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

第一百一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四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二十万元的，按二十万元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